中共泰州市纪委办公室关于加强2021年元旦、春节期间

作风建设的通知

为认真贯彻中央纪委、省纪委部署要求，紧盯2021年元旦、春节重要节点，切实加强节日期间作风建设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1.推动落实主体责任。督促各级党委（党组）切实履行作风建设主体责任，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近期有关“四风”典型问题通报精神，深入对照查摆，自觉严以律己。针对重点岗位、关键环节廉洁风险，通过短信提醒、调研指导、当面约谈等方式，早打招呼、早发信号、早作预警。督促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切实把自己摆进去，带头防治、自觉抵制不良风气，以上率下发挥“头雁效应”，层层传导推动全面从严。
2.聚焦重点强化监督。紧盯违规乱发钱物、违规收送礼品礼金、公款吃喝、大办婚丧喜庆等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，精准监督、靶向发力。对不吃公款吃老板、收受私企老板礼品礼金、私车公养等隐形变异问题露头就打、深挖细查。坚决纠正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、民生保障、帮扶救助、安全生产、疫情防控等方面不担当、不作为、乱作为、假作为问题，着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。严肃查处随意向下派任务、要材料要表格、扎堆调研等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，有力有效监督，推动作风好转。
3.从严执纪精准问责。严格执行值班、报告和督办制度，对节日期间发生的“四风”问题线索，优先处置、快查快办，重要舆情及时上报。严格落实“越往后执纪越严”和“一案双查”要求，对屡教不改、明知故犯的依规依纪从严从重处理，对反复发生“四风”问题、日常监督管理不力的，严肃追究领导责任。要精准把握政策，精准追究责任，防止“一刀切”、简单化。
4.着眼长效完善制度。针对居高不下、反复出现的“四风”问题，既要选出典型、点名通报、形成震慑，也要深入剖析、找准症结、提出对策。要认真梳理分析全年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，聚焦工作短板，改进思路举措，不断健全作风建设制度机制，推动纠正“四风”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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